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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水陸法會」對道教文化的融攝

洪錦淳＊

摘要

佛教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外來的宗教，歷經時代的融通淘汰，逐漸轉型為漢化的宗教，

其表現漠化宗教特質有多端：在義學發展上以天臺為代表，在生活調適上以禪為導師，在

信仰上以淨土為最後歸趣，在儀式上以密教最豐富，在宗教活動上則以齋懺最流行。本論

文旨在研究佛教齋懺中最為完熟的「水陸法會」’企圖理解「水陸法會」如何吸納道教宗

教特質而成為一個漢化的佛教齋懺。

本論文分為：一、簡介「水陸法會」的歷史成因、內容，建立此法會粗淺的概念 3 二、

觀察歷史上佛道相爭與「水陸法會」的關連，試圖釐清「水陸法會」在歷代佛道兩教宗教

論語的重要性。三、細細追查「水陸法會」對道教神祇的接納與安置，從而理解佛教對兩

教融合的應變方式。四、探求「水陸法會」對道教科儀的治用、應用，方便理解佛教如何

透過儀式的轉化而融入本土。五、結論，通過研究「水陸法會」對道教的融攝，昭示佛教

漢化的意義、本質。

關鍵詞：水陸法會水陸儷軌齋懺佛道文化融合道教科儀

國立台中護理專科學校共同科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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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陸法會」簡介

「水陸法會」全稱為：《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簡稱為：《水陸儀

軌〉俗稱為：「水陸會」、「水陸齋」、「悲濟會」、「水陸大會」、「水陸齋儀」、

「水陸道場」等等﹔其中「水障法會」是最廣泛的俗稱。

世傳「水陸法會」為梁武帝時，寶誌和尚依大乘經文所製，然現在大藏

經中並無傳本。據藏經資料追索「水陸法會」的原始雛型應是唐代不空三藏

(705～774 ）的《焰羅王供行法次第》所發展而成的《閻羅王供》（或稱為

《冥王供》）。 1五代時叉加入當時極為流行的《熾盛光道場唸誦儀》（簡稱

為《唸誦儀》）。 2至宋代時，佛教拜懺流行，各類懺悔儀軌，容雜許多民俗、

道教的儀式﹔天台僧人知禮（ 960～ 1028 ）、慈雲遵式（ 964～ 1032 ）以修懺

為主要行法，因此特別修訂佛教的懺悔儀軌，灌注天台教法於其中。南宋大

石志學學法師始依據古本修訂當時流行最廣的「水陸會」’完成《水陸儀軌〉

凡六卷，而為金山寺的傳本。 3明末，雲棲株宏（ 1532～ 1612）有鑑於金山傳

本「至精至密、至簡至易，精密而不傷於煩長，簡易而不病於缺漏。」 4 「始

終條理，詳而有章，凡聖交羅，約而能盡，辭理雙得。」 5為所有水陸傳本最

精當者，依之重修為《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六卷，（簡稱《蓮池本刊

為後世共傳法本。 6 清朝真寂儀潤於道光年間為《蓮池本〉補上作法、調整

1 唐﹒不堂，〈焰蘿王供行法次第） (CBETA, T21, no. 1290, p374a-376b）。不空三藏為密教

傳人，所譯、所傳之法是為密教修行儀軌。「水陸法會」的雛形是以密教修行法的型式流

傳。

2 《熾盛光道場唸誦儀〉乃是以唐朝不空三級所言擎的《佛說熾盛光大lit.德、消災吉祥陀羅尼經》

（在 CBETA, Tl9, no. 963, p337c-338a））為底本，所創制的修行儀軌，在五代時極為流

行。
3 宋﹒志擊，《佛祖統紀） (T49 no. 2035) , p321c 。有關志學重修《水陸儀軌》一事，記錄在

《佛祖統紀〉 中，然今大串在中亦無傳本，後世所見是明蓮池依之重修的本子。

4 明﹒株宏，〈竹窗隨筆〉（《中華藏》第二輯 129 冊） , p54641 。
5 同前言主， p54578 。

6 明﹒株宏，《法界聖凡7位陸勝會修齋儀軌》，在（；：巳續藏經﹜，第 129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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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水陸法會」對道教丈化的融攝 3 

卷次，而為《水陸儀規〉四卷﹔ 7 民國法裕以《蓮池本〉為準則，參閱《水

陸儀規》，因時制宜而增補為《水陸儀軌會本》四卷（簡稱為《會本＞ ) ' 8 

大抵為現今臺、港、中國各寺院「水陸法會」的法本。

依據《會本〉，「水陸法會」分為內壇與外壇。

（一）內壇一一佛事凡五日。

1. 前三曰：先懸聖像，鋪設供疏紙鍛神貌等。一一備齊。

2. 第三日：五更結界，早餐後發符、懸擒。

3. 第四日：五更請上堂，午前供上堂。

4. 第五日：五更告赦，早餐後誦地藏經。午前上供。未申時（下午 1: 00 至

5: 00) 

請下堂，圍戌時（下午 5: 00 至 9: 00）說冥戒。

5. 第六日：早餐後禮〈水懺〉’午前上供。末申時供下堂。

6. 第七日：午前上圓滿供，午後燒圓滿香，入晚送聖。

（二）外壇一一佛事凡七日，設壇六處。

1. 大壇：僧 24 人，拜《梁皇懺｝ 24 部，誦《金剛經》 24 部、《藥師經｝ 120 

卷、〈梵網經﹒心地品〉（下卷） 48 卷。

2. 華嚴壇：僧 2 人合閱〈華嚴經｝ 1 部。

3. 法華壇：僧 6 人，誦《法華經》 24 部。

4. 楞嚴壇：僧 6 人，誦《楞嚴經｝ 24 部。

5. 諸經壇：僧 6 人，誦《無量壽經｝ 24 部、《觀無量壽經｝ 24 部、〈金光明

經》 24 部、〈圓覺經｝ 24 部。

6. 淨土壇：僧 8 人，念佛七日。

7 清﹒儀潤， 《水陸儀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1993 。
8 以下內外壇設施皆依清﹒真寂儀潤編，民國. i去裕增補的〈水陸儀軌會本》（台北：宏願

出版社， 1995.05 出版）。不另標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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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內外壇的施設模概，可以見出「水陸法會」組織完整，規模宏大。在

此宏大規模之下，志馨乃至蓮池皆極力將佛教教法、精神灌注在《水陸儀軌〉

之中，務其成為較純粹的佛教儀軌，能夠達到自利利他的成效 。 然而，民間

的習俗、道教的科儀，還是在「水陸法會」中發揮相當的影響力，與佛教教

法結合為不可分割的有機體，以利於佛教的傳播 。

二、「水陸法會」與佛道之爭

佛教傳入中國，既受儒家排擠，也遭道教抗爭﹔同時，不僅激勵儒家思

想深化，也刺激道教理論完成 。 歷代儒佛之爭，言論雖相當激烈，行動尚稱

平和﹔但佛道之爭，則演為政治事件，彼此傷害 。 幾經爭鬥’互傷元氣，後

箱合三家思想的想法，在佛教中逐漸抬頭﹔ 9佛教甚至以道教陰鷺文等教化信

眾，流行廣泛的各類齋懺有道教儀軌、神祇也是不爭的事實。「水陸法會」為

懺法中後起之作，其受道教影響亦昭昭可見 。

歷史上佛道之爭，首見於《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一所載：「後漢明帝感夢

金人騰蘭入雄，道士等請求角試事 。 」 IO二教就夷夏之別展開論諦，後世許

多論語亦以此為中心論點 。 II北魏太武帝（ 408～452 ）時，宰相崔浩（ 381～

450 ）藉新天師道創始人寇謙之勸太武帝崇奉道教，發起滅佛運動，太平七年

( 446 ），遂毀佛法， 一境之內，無復沙門﹔ I2為歷史上第一次佛道之爭而起

毀佛。北周武帝（ 543～578 ）通過多次論辯三教優劣，結論為：「以儒教為先，

佛教為後，道教最上 。 J I3而於建德三年（ 574）下令毀佛，亦罷除道士﹔ 14為

9 任繼愈 ，《 中國道教史﹒來晉南朝道教的變革與發展﹜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07

一版五刷） ' p199 。 以為齊梁後，主張三教融合的輿論漸佔上風。

10 唐﹒道宣， 《集古今佛道論衡》（T52, no.2104) • p363b 。

11 〔 日〕錄田茂雄，闖世謙擇，《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卷（高雄：佛光山 出版社， 1994.01

初版四刷） 'p287 - 298 。

12 梁﹒慧哎， 〈高僧傳﹒曇始傳｝ ( TSO, no.2059 ) • p392b 0 

13 唐﹒道室， ﹛廣弘明集》（T52, no.2103) • p136a 0 

14 唐﹒道室 ， 《續高僧傳﹒青爭藹傳｝ (T鉤， no.2060) • p626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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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第二次毀佛，道教亦受創。追唐，武宗（ 814～846 ）好道術’及帝位，

召道士趙歸真（？～846 ）等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籐道場，親受法鏢，盡信道

士所言，於會昌元年（ 835 ）漸有毀佛之舉，會昌五年（ 840 ）下詔拆毀天下

佛寺，勒令僧尼還俗， 15佛教元氣為之大傷。後周世宗（ 921～959 ）再次重

創佛教。 16史上三武一宗毀佛，一則佛教勢力太強，威脅當權者勢力、經濟﹔

一則帝王本身信道士、好道術。政治上佛道兩教始終站在對立的雙方。

除三武一宗毀佛外，宋徽宗（ 1082～ 1135 ）於崇寧五年（ 1106 ）亦因信

奉道教，藉水陸道場設施引發佛道之爭，事在《佛祖統紀﹒史傳部徽宗〉：

（徽宗）五年十月。詔曰：「有天下者，尊事上帝敢有弗虔，而釋

氏之教，乃以天帝置於鬼神之列， j賣神逾分，其此之甚！有司其

除削之。」又敕：「水陸道場內設三清等位元豐降詔止絕，務在檢

舉施行，舊來僧居多設三教像，遂為院額殿名，釋迦居中，老君

居左，孔聖居右，非所以奉天真與儒教之意，可迎其像歸道觀、

學舍以正其名。」洛京沙門永道讀詔’泣曰：「域中孔老法天制教，

故不達天﹔佛出世法，天人所師，故不違佛。自古明王奉佛以事

上帝者，為知此理也，佛法平等，故其垂教，雖聖凡俱會，而君

臣尊卑之分，其不自殊。祖宗以來奉法已定，一旦除削，吾恐毀

法之禍兆於此矣！」聞者為之憔然！ 17 

從上紀錄，可以瞭解有關水陸道場與佛道之爭一些線索。首先，當時水陸法

會已相當盛行，因而引起徽宗關注﹔其次，當時水陸道場設施包含道教神祇

在內，且是由來已久，徽宗從自己的信仰角度反對三清位列一般鬼神，於是

15 宋﹒宋祈、歐陽修等著，《新唐書﹒本紀》卷八（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二十五史》’台北：

鼎文書局， 1975-1981) ' p245 。「八月去午，大毀佛寺，復僧尼為氏。」 以下二十五史皆

採自此版本。

的宋﹒歐陽修， 《五代史﹒周本紀》卷十二， p119 。「夏五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當，，、鳳翔

節度使王景伐蜀。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自度者。 」

17 宋﹒志擊，《佛祖統紀｝ (T紗， no. 2035) • p419a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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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詔除水陸道場三清等位﹔第三，當時水陸道場將天帝與一般鬼神並列，顯

然己分出上下堂席次，出世聖人列於上堂，世間天、聖賢（孔、孟）等列於

下堂，徽宗藉古來敬事上帝、聖賢之詞，要求三教神祇各歸其位﹔第四，神

宗元豐年間（ 1078～ 1085 ）亦會下詔水陸不應設三清等位，但民間行事如儀，

不改舊制﹔第五，當時僧家殿中供奉神祇已有三教混同現象，僧人亦以為如

此設施，三教各安其位，不妨聖教﹔第六，有識之士永道讀徽宗詔書，即發

覺徽宗意在道教，下詔除水陸道場三清等位，已是毀佛先兆。毀佛之舉，則

在同書〈三教厄運〉中略記事件始末：

宋徽宗，詔釋氏水陸道場，不當設三清等位，天帝不應與鬼神同

列，道法師曰：「毀佛之禍，兆於此矣！」 0室和元年（ 1119) ' 

用道士林靈素言，詔改佛服天尊服，僧尼巾冠執簡稱德士﹔高僧

日華嚴等不奉詔’開封尹盛章捕七人杖殺之。左街永道法師上書

諜，上怒流道州。臺臣言：「靈素妄議遷都，改除釋教。」上露，

放死溫州，二年詔大復僧尼。 18

徽宗從崇寧五年（ 1106 ）已有毀佛之兆，至宣和元年下令毀佛，前後十四年。

期間，徽宗信仰漸從佛教轉向道教，但引起毀佛重要關鍵在蔡京於政和七年

( 1117 ）引介道士林靈素。徽宗賜林靈素號「金門羽客」’築「通真宮」居之，

自號「教主道君皇帝」，又建寶鑄宮設長生、青華二帝像，然後詔改天下天寧

觀為神霄玉清宮。蔡京引介道士本意在鞏固自己勢力，後林靈素深得徽宗信

賴，逐漸得勢，甚至超越蔡京。林靈素曾與僧人結怨，因此在徽宗前極力抵

毀佛教，終於宣和元年正月發起毀佛活動：

詔：「佛改為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

姓氏 。 寺為宮院為觀 。」 改女冠為女道 ， 尼為女德 。 19

的同前言主， p471b 。

19 元﹒脫脫等撰’《宋史﹒徽宗本紀》’ p4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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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令下，剛開始各地方官不肯執行，後由開封府尹盛章捉拿要求辯論的華嚴、

朋覺二律師，凡杖殺七人﹔毀佛運動於是展開。蔡京恐，勸徽宗，徽宗不聽﹔

左街寶覺大師永道上書謀止，徽宗大怒，敕流道州。盛章逼僧錄洪炳’上表

奉旨，自是僧不為僧、尼不為尼、寺不為寺。蔡京懼為罪人，自社複利益苦

諜，徽宗毀佛之意稍因。後京師大水，詔林靈素率道士治水，不能止﹔臺臣

奏其妄議遷都，改除佛教，繼與宜官交靜，叉冒犯太子節，終失歡於徽宗，

奪其封號，十一月放歸溫州，賜死道上。朝廷內外皆將毀佛之罪歸之於林靈

素。次年召回永道，並下詔恢復佛教各項舊制。 20一場因帝王信仰而展開的

宗教迫害於焉落幕。宋朝佛道之爭，還是扣緊夷夏之別論點藉題發揮﹔至於

水陸道場在這場迫害中被揭示的位置，正顯示水陸法會在當時中國流行的盛

況，及其在佛教齋懺中的地位。

三、「水陸法會」的道教神祇譜系

道教是個多神崇拜的宗教，但有其明確的主神 三清四御，三清即元

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四御即玉皇大帝、勾陳大帝、紫微大帝、

后土 。 在道觀中元始天尊居中、太上大道君居左、太上老君居右﹔道教科儀

三清是一個群體，所謂「向玄元始三無稱臣」 三系亦即三清。道教神仙譜系

是經長期盟釀而成的，劉宋陶弘景（ 456～563 ）的〈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

（簡稱《真靈位業圖》）已經構築一個相當完善的道教神仙譜系 。 「位業」是

一個界定神仙位階高低的準則，《道教義樞〉卷一即說：「位業者，登仙學道

階業不同，證果成真高卑有別。」叉釋曰：「位是階序之名，業是德行之目 。 」

21將神仙分為七個階層 。 每個階層中都有中位、左位、右位若干神祇 。 其七

個中位尊神為：

1. 上清虛皇道君 ， 應號元始天尊。（共 29 名）。

20 宋﹒志擊， 《佛祖統紀》（T49, no.2035) • p418c-422a 0 

2 1 《道教義樞》，在《正統道藏》（以下簡稱〈道裁判（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77.10 初版），第 41 冊， p4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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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清高聖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為萬道之主）。（共 104 名）。

3. 太極金闕帝君，姓李（主辰下教太平主）。（共 84 名）。

4. 太清太上老君（為太清道主，下臨萬民）及上皇太上無上太道君。（共

174 名）。

5. 九宮尚書（姓張名奉’字公先，河內人。先為河北司命禁保侯，今為太

極仙侯，兼領北職，位在太極矣）。（共 36 名）。

6. 右禁郎定錄真君中茅君（治華陽洞天）。（共 173 名）。

7. 都都北陰大帝（炎帝大庭氏，諱慶甲，天下鬼神之宗，治羅鹽1山， 三千

年而一替）。（共 88 名）。 22

後起各教派在《真靈位業圖〉基礎上各自添加豐富的神祇，吸收各朝代官府

機構設置，如：功曹為漢代案吏，唐宋有集賢院，宋有樞密院，叉某些朝代

有三司等，賦予各神祇官職名稱，使其等級井然有序，譜系也愈來愈嚴密細

緻。除神仙之外，男有《女青鬼律〉等書整理鬼靈系統的名錄，記下各種鬼

靈出沒時間，用以對治受鬼衝撞的病痛。 23如此道教神祇包括天神、地靈、

人鬼三大支流。依《道法會元〉卷三所載主要神祇有道祖、七寶、神霄九震、

九天、五方五老、星宮斗府（下叉有北斗、十一曜、五星）三官、．．．．．．五湖、

四海、四潰、十二溪、三河、九江、冥府十宮等等。 24各尊神各有其宮廷治

事，構成整個宇宙秩序維護、執掌機構的譜系。

「水陸法會J 下堂所召請諸神祇，部分源自中國傳統信仰﹔如與道教諸

神童出者，是道教吸收本土初民信仰神祇入其教中。部分則為道教發展後續

有的神祇。無論本有或後有的道教神祇佔「水陸法會」下堂諸神極高的比例。

如第一席：日月星天、天曹、北極、紫微大帝、南極大帝、北斗七元星君、

南斗六司星君，九耀星君、三臺華蓋、二十八宿、十二宮辰、太歲星君、本

命星君、天曹府君、主陰陽賞罰、註記生死諸大天官、天府北極、四聖真君、

漢天師正一、靈應真君、天地水府三官、天府功德司判官、空行捷疾使者。（卷

22 劉宋﹒陶弘景，《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圓》（〈道藏﹜第 5 冊） ' p19 - 33 。

23 《女青鬼律》（《道藏〉第 30 冊） 'p577 - 597 。

24 《道法會元》（《道藏》第 48 冊） ' p501 - 5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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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226-227 ）第二席：五嶽四潰、地載遊空、福德諸神、五方龍王、四海

九江、五湖七澤諸龍王、五方土君、十二分野神君、太歲以下諸土神、雷霆

風雨、火部榮惑、行瘟行病、監生行藥、百穀華果、藥草園林、旱蟑災荒、

守護名山道場、城芭舍宅、舟車橋道、諸郡城隍列廟、縣芭山川、係市巴神祠、

諸侯王眾、當境神祠、住居六神、中界功德司判官、監齋使者、地行捷疾使

者 。 （卷二， p228-230 ）下堂第一、第二席皆是道教神祇。第七席佔部分：地

府閻摩羅王，秦廣、楚江 、宋帝、伍官、變成、泰山、平等、都市、轉輪、

泰嶽掌判賞善罰惡七十二司、地府五道大神、追亡魂使者、各省各府各州縣

城隍部屬、三班六房諸吏役泉、地府功德司判官、捷疾使者。（卷二 ， p239--241)

第十一席：當境城隍、諸廟侯王、通天都府、關聖、岳王、城門、土地、諸

巷五通、五道大神、半天牧野神官、諸部五通神眾、鄉村、社禮、守護百穀、

城鄉、各坊土地明玉、福德神、山川嶽潰、曠野園林、舟車橋道守護神、諸

廟祠堂、舍宅諸神 。 （卷二 ， p249-251 ）第十二席：本寺齋家守護堂舍 、鬥丞

戶尉，電君、住居方隅太歲、二十四道諸土神、中庭力士、屋上廣漠、主泉

神、 主園林神、主井泉神、主單神、主床神、主後廁神、莊庫所居、守護蔬

園、大墳小墳守護瑩域神 。 （卷二， p252-253 ）以上所召諸神祇皆可自道教神

祇譜系找到對應神祇，顯然「水陸法會」延請道教神祇以充實下堂各席﹔其

席次排序亦反應出各神祇在道教神祇譜系地位的高低。至於「水陸法會」將

道教視為無上尊神的玉皇大帝、紫微大帝、南極大帝、北斗七元星君等亦安

排在下堂召請，仍是從佛教本身的教理分判一一出世聖人列於上堂，世間六

道列於下堂。道教神祇仍在六道輪迴之中，因此僅能列於下堂，仍是為諸佛

菩薩度化的對象，而非超格的神祇﹔此舉固然接納、融入道教諸神祇， 但站

在道教立場則深不以為然，此排序無異貶抑道教，所以引起宋徽宗不快、借

題發揮以毀損佛教即在此 。

「水陸法會」延請道教諸神若溯其根源，則始自不空三藏。如前所述，「水

陸法會」原始雛形為唐朝《冥道供〉’《冥道供》相關儀軌為不空所譯 〈焰羅

王供行法次第〉（《焰羅王次第》），其行法中設「焰羅王曼荼羅 」。 焰羅王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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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中有「泰山府君」（或作太山）一神，左右各有使君。 25泰山府君絕對是中

國神祇名，毫無疑義﹔究竟是不空翻譯時借用一相等神祇的名字，或是不空

在此援引道教神祇進入密教系統因缺梵文比對不得而知。但，日本學者大村

西崖就《焰羅王次第〉所請諸神祇斷言說：「可知唐人所撰，而頗雜道教，以

作『道佛混合壇圖』。」 26 《焰羅王次第》，毫不避諱地請泰山府君、五道將

軍、天曹府君、天曹百司官署、都宮使者、地府神君、岳潰城隍、社廟神眾

等如壇，其中或有與印度相等之神祇以相等之名屬之，或有完全是中土文化

圈的神祇’如「泰山府君」即相當清楚是中土神祇。「雜道教」成為此部行法

特色，「水陸法會J 治襲之，所以也多雜道教。不空《焰羅玉次第》譯文祈禱

詞雖借用中土神祇名號，但仍清楚顯示佛教對出世聖人與世間神祇相應態

度、基本訴求的差異﹔同時，也隱含後來水陸區分上下堂的基調。對諸佛菩

薩是：

惟願本師釋迦牟尼如來，及十方盡虛空遍法界一切諸佛諸大菩薩

摩訶薩，一切賢聖眾，今日今時不捨弘願’為眾生故，受我等請，

降臨此道場，受今施主（某甲）所獻供養。今當承以召請真言召請

冥道，惟願三寶哀思納受護持（某甲）消除災難，若是人正報盡雖

付死，籍，王重慈悲方便削死籍，願如大誓即付生籍，壽命百歲常

見百秋（云云）。 27

對其他召請神祇則祝禱：

次請天曹府君一切天曹百司官屬都官使者及諸部類，降臨此壇場

受我供養。．．．．．．地主明王山川岳潰，城隍社廟一切神眾各與眷屬，

願到道場受我供養。．．．．．．曠野大力燒面大玉、無量百千萬億那由

25 唐﹒不笠，《焰羅王供行法次第》（T21, no1290) , p374c 0 

26 〔日 〕 大村西崖，《密教發達志》’（台北：武F支出版社， 1993.11 ，初版） ' p689 。

27 唐﹒不空譯 ，《焰羅玉供行法次第》（ T21, no.1290) ' p374c-375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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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恆河沙諸餓鬼等，各與眷屬降臨此道場，受我供養。歸命三寶。

28 

顯然對諸佛菩薩是祈求，祈求諸佛菩薩從其本誓願力能為之消災、解厄，甚

至延長壽命﹔但於其他神祇則是單純期望他們來此受供，至於對最苦眾生除

期望齊來受供之外，更能歸依三寶。「水陸法會J 沿襲〈焰羅王次第〉對世間、

出世間聖賢的區隔，而有上下堂之別﹔從佛教角度觀察道教神祇’當然只能

安排在下堂中奉供。這是異教融合中顯現自身高超的必然措施。

水陸原始雛形既來自〈焰羅王次第〉，那麼從一發端則大有道教足跡，此

是不可諱言的事實﹔後世繼續增加道教神祇如壇，乃時代信仰趨勢使然。儀

潤《會本〉其凡例第九：「泰山五嶽，為下堂第二席之首，其兩廊部屬，如泰

嶽掌判，七十二司等，俱原本所無，但近今盛傳，各處廟肥，應行增入，茲

以附下堂第七席中。」（卷一， pl7 ）即是說明「水陸法會」融入道教信仰的

事實﹔同時也反應「水陸法會」有著隨俗轉化的變異性。

另外，「水陸法會」也受道教特別發達的「星斗崇拜」影響。中國的星斗

崇拜始見於〈尚書﹒堯典〉：「寅賓出日」、「寅錢納日 J 。 29 ｛左傳〉、〈史記〉

中常見國家將星辰祭耙列為國之重典，或以為星辰異象將會招引災禍的記

載。〈史記－宋微子世家〉：

（宋景公）三十七年，楚息王滅陳，癸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

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眩。」

曰：「可移於氏。」公曰：「君者待氏。」曰：「可移於歲。」景公

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

言三，英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30

28 同前言主， p375a-375b 。

29 《尚書﹒堯典〉’ p19 《十三經注疏〉（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清﹒阮元用文選

樓藏本校勘 ，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 1955 初版）。

30 ﹔莫﹒司馬遷 ，〈史記﹒宋微子世家》’（楊家駱主編，台北：鼎文書局， 1975-1981), p163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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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異象表示君王命危，但君王仁心解除危厄，是這段史實為人稱道之處。中

國人對北極星尤其敬仰，以為北極是天帝的象徵’《論語﹒為政〉：「子曰：『為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康星共之。』」連孔子都舉北極星譬喻政治，足

見北極星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道教承襲初民信仰的星斗崇拜，配合五行

學說發展出嚴密星宿系統﹔在這嚴密的星宿系統中，各星宿的變化似乎與國

家、個人生命緊緊相繫，如〈宋書﹒志﹒天文〉有：「太康八年（ 287 ）三月，

榮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太熙元年（ 290 ）四月乙圈，帝崩。」 31 《晉

書﹒志﹒天文〉：「太元十年（ 385 ）十二月己丑，太自犯歲星。古曰：『為兵

饑」是時河朔末一，兵連在外，冬，大饑。」 32還有「南斗註生，北斗註死」

之說等等，隨道教發展，星宿變化關係命運，如何祭紀祈求嚷除災厄的星斗

崇拜愈來愈深植於民心。道教中充斥著因星斗崇拜而發展的祈嚷經典：《元始

天尊說十一曜消災神咒經》（《道藏〉第 2冊）、《太上洞真五星秘授經〉（《道

藏〉第 2 冊）、〈太上七應神咒經〉（《道藏〉第 10 冊）、〈太上飛步南斗太為王

經〉（《道藏〉第 19 冊）、〈中天紫微星真寶懺》（〈道藏〉第 58 冊）等等不勝

枚舉。佛教僧人也有因擅長星宿吉祥法而聞名的，五代靈州廣福寺無跡即是。

唐、五代乃至宋初因《念誦儀〉的行持可以消除日、月蝕等災禍，所以特別

興盛﹔此是佛教受道教星斗崇拜而流行的宗教儀軌。如前所述「水陸法會」

與〈念誦儀〉血緣最近，因此說「水陸法會」與道教星斗崇拜大有淵源。另

外也可從〈水陸畫》看到一組相當豐富的道教神祇，畫面上都題寫所供奉的

神祇名稱，可以確知為道教神祇﹔足見道教確實影響「水陸法會」的發展，

尤其是星斗崇拜各種星宿大量進入下堂。

以上所述「水陸法會」受道教「星斗崇拜」影響而發展、流行，乃是指

佛教在中國傳播時，在本有的內容中，選擇合於中土民情的部分加以擴大宣

揚，而非如蕭登福（ 1950~ ）所說這些有關星宿的佛經都受到道教影響而

產生的。 33大宗教家引用時人所熟悉、信仰的事物以權巧教化群眾，是各宗

31 渠﹒沈約， 《宋書﹒志﹒天文〉’ p694 。

32 唐﹒房玄齡等，《晉書﹒志﹒天文》’ p354 。

33 蕭登福，〈道教與佛教﹒道教信仰、習俗、方術對佛經的影響〉（台北： 東大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995.10) , p45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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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共通的現象﹔釋迦牟尼佛說法長達四十九年，教化不同的群晨，博採各種

事物以為譬喻，天文、地理、人事無一不可入文，其中藉星斗以巧說，也合

於情理。況，自然崇拜本來就存在於初民信仰，中國有，印度也有，但以各

種不同的形式存在。佛教來中國，為融入中土，特別與中國相契的觀念、經

典，當然受到社會大眾重視﹔類似有關「星斗崇拜」的佛經特別引起中國人

興味，與道教在中國的發展確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其中譯文大有捨印度而

就中土之處，但若言其內容都是受道教影響而有，則頗值得商榷。討論兩個

異文化的交涉，一味站在自己的立場，恐怕會失去客觀性，而蒙眛事實。

四、「水陸法會」的道教科儀

佛教入中國，迅速容攝傳統民問禮俗以及道教禮儀，完備其各種儀式，

使之成為完全中國化的懺悔儀式。「水陸法會」繼承天臺懺法規矩，亦有道教

科儀蹤跡，其顯而易見如下。

（一）華請儀式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道家言祈禱，佛家言懺悔。」 34簡要區分佛道

兩家懺悔儀式的本質。佛教懺悔是持戒、得定、發慧的歷程﹔佛菩薩並非上

帝，無所謂「赦罪」一事，但通過真心懺悔，清淨業障，開發智慧，則與災

禍不相應，福慧自然到來。道教懺悔，則是將天地水三官視為可以赦免罪過

的尊神，懺悔者將自己所犯惡業，具體陳述，書為狀紙，向三官懺悔，祈求

赦免，降下福祉。道教這種悔過思想應是中國祈禱思想的延伸，兩漢識緯思

想，更促使悔過儀式盛行，使悔過之舉成為道教重要宗教活動。

劉宋陸修靜（ 406 ~ 477) ＜洞玄靈寶五感文〉記下其所整理各種齋瞧悔過

祈禱的功能：

34 ~－青﹒紀昀， 〈閱微草堂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本土， 1980)' p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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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法，黃錄齋，為同法拔九祖罪根。．．．．．．其四法，三元齋，

學士一年三過，自謝涉學犯戒之罪。其五法，八節齋，學士一年

八過，謝七玄及己身夙世今生之罪。其六法，自然齋，普濟之法，

內以修身，外以救物，消災祈福，過意所宜。...... 35 

據陸修靜所述則其時道教已完備上述齋瞧基本雛形，並清楚區分其各別功

能。而後世道教凡論齋目標也每每推崇陸修靜，宋寧全真（ 1101～ 1181 ）於《上

清靈寶大法》卷五十六說：「陸天師撫經訣而撰齋謝罪罰之儀，三籐九幽，解

考塗炭，三日七日，一時九時，品目雖繁，儀矩則一 。 」 36 「品目繁多，儀

矩則一」說明道教齋瞧儀範，有章可循：祝願啟奏，出官請事，禮謝願念，

莫不遵循經文。道教科儀規模既成，意謂道教真備宗教基本要素。

相對於道教懺悔宗教儀式的初成，佛教也有根據經典所行的懺悔方法逐

漸阻釀成形。如都超《奉法要〉：「三自歸者，歸佛、歸十二部經、歸比丘僧。．

每禮拜懺悔，皆當至心歸命，并慈念一切眾生，願令悉得度脫。」 37 《高僧

傳﹒釋玄高》（ 402～444 ）也有：「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 38 《高僧傳﹒

釋法意〉：「乃竭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懇側彌至。忽間空中有聲撲

然著地 。 」 39 「禮拜懺悔」、「七日懇懺」、「竭誠禮懺」已粗具懺悔的型態。至

南齊竟陵王蕭子良（ 460 ？～494 ）《淨住子淨行法〉，其凡分三十一門：皇覺

辨惑．．．．．．修理六根．．．．．．勸請僧進、隨喜萬善、回向佛道、發願莊嚴，已具六

根懺悔、五悔方式懺儀雛形﹔ 40而後，南朝帝王亦親制懺文禮拜懺罪﹔但今

日可考的懺悔儀軌則遲至智者大師《法華三眛懺法〉，始具備宗教儀式的意義。

從現今可考的文獻比較兩教懺悔儀式的完成，則道教在前，佛教在後 。

雖然道教懺悔儀式中已有佛教思想在內，如陸修靜〈受持八戒齋文〉：「檢御

35 劉宋﹒陸修靜， 〈 洞玄靈寶五成文 〉 （《道~）第 55 冊） 'p113-114 。

36 宋﹒寧全真 ，《上清靈寶大法﹒齋法宗當門〉（〈道品在〉第 52 冊） 'p575 。

37 東晉﹒希F真是 ，《奉法要〉《弘明集﹜（T52, no.2102) • p8位。

38 梁﹒慧紋，〈 高僧傳） (TSO,no.2059) • p397c 。

39 同前往， p411b 。

的收錄在〈廣弘明集） (T鉤， no.2103) • p306a-321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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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滅諸三業煩惱。」 41 ＜洞玄靈寶五感文〉：「夙世今生」之說，亦有所

謂〈太上轉輪五道宿命因緣經〉（《道藏〉第 19 冊）的確為佛教輪迴思想，但

不能據此而說其儀式來自佛教。從文化演變的進程觀察，佛教為融入本土，

除思想的融合外，儀式的整合也是不可忽略的重點。中國一向注重禮儀，周

朝時吉、凶、軍、賓、嘉五禮禮儀已經相當完備，作為中國本土宗教的道教，

吸納原有儀式入其教比佛教更簡易便利。陸修靜從中國本有祭爾巴儀式完備道

教齋瞧科儀，各科儀有其基本架構組織，在嚴密組織架構下操演宗教儀式，

達成教化群眾的目的。智者創制懺悔儀軌，其教理固然出自佛經，禮儀則援

引本士乃至道教。如仿道教「奉請天真」制訂「奉請三寶」之儀， 42從而完

備佛教懺悔儀軌，成為後世創製楷本。

智者〈法華三昧懺儀〉凡分五法，其第四法：「明初入道場正修行方法」。

下分十科：（ 1 ）嚴淨道場，（ 2）淨身方法，（ 3 ）修三業供養，（ 4）請三寶方

法，（ 5 ）讚嘆三寶方法，（ 6 ）禮佛方法，（ 7）懺悔六根、勸請、隨喜、發願、

回向，（ 8 ）行道法，（ 9 ）誦經方法，（ 10）坐禪實相正觀方法。 43正修行各科

多是佛教儀式，其第四科一一請三寶方法，則是從道教「奉請天真」儀式轉

化而來。《法華三眛懺儀〉奉請三寶儀文是：

一心奉請 南無釋迦牟尼佛

一心奉請妙法蓮華經中，一切天龍、夜又、乾聞婆、阿修羅、

迦樓羅、緊那羅、摩喉羅伽、人非人等。一切冥空各及眷屬。 44

智者並解說奉請時應：「一心正念，迴前供養之心奉請三寶，請三寶法當運心

41 劉宋﹒陸修靜，（受持八戒齋文）（《道藏》第 37 冊） , p527 。

42 聖凱，《中 國漢傳佛教禮儀﹒前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08 一版），阱。
的潘桂明、吳忠偉，《天臺宗通史﹒天臺宗的創建者一智頡大師〉第四章 （南京：江蘇古籍

出版社， 2001.12) , p233 。主張智者大師在《法攀三味懺儀〉中所制修行十法，詳盡細緻

的規定，後來成為各宗懺法共遵的要點。臺家懺法更是如此。

44 時﹒智頡’ 《法草三味懺儀｝ (T46 no. 1941) , p950c-95lb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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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對所請，口稱名字，一一如法奉請，不得散亂輕心。」 45目的是專注於所

啟請對象。智者著有《摩訶止觀》、《釋禪波羅密法門〉教導止觀行持，而其

創製懺法，則結合止觀與五悔法門，若於止觀純熟，則此奉請則能「如法」。

「水陸法會」承襲此科奉請儀式，分別一一奉請上下堂各席。始自上堂：「一

心奉請盡虛空遍法界，十方常住，一切諸佛菩薩，並諸眷屬。」（卷一， p87)

終於下堂：「一心奉請，十方法界，個漁殺害，一切生靈，橫死孤魂，並諸眷

屬。」（卷二， p289 ）至於如何運心，蓮池教導：

法師想十方佛乘寶座，不謀自來，更塞虛空，了了可見。彼諸如

來雖常能應，而實在象我心之所能成﹔而此能成實在華、心具﹔心具而

戚，非從外有。 46

其他菩薩、羅漢、明王等奉請也都從感應、心其二義運想。這番運思作觀的

功夫需要專注行持方能勝任，因此主法觀想功夫成為法會的關鍵。佛教奉請

時的「運想」與道教科儀中的「存想」有相似的操作方式與功用。

道士存想功夫用於平日以收攝自己的眼目、心神，使能閉目自見其目，

收心則自見其心﹔心目都不離身，所以可以不傷神，如唐司馬承禎（ 647 ~ 735) 

〈天隱子〉說：「存，謂存我之前申﹔想，謂想我之身。」 47用於道教科儀時，

是指道士通過存想功夫，使行法所召請的神祇與自己的元神合而為一，自己

即是所召的神祇﹔通過存想而達成「變神」’然後可以使用符篠達成調兵遣將

而改除災厄。《南史﹒沈約傳〉說杜子恭「通靈有道術J ’ 48大抵是指以存想

之法溝通人神。道教齋商業，主法若無法存想，則無法溝通人神：若無法變神，

則無法役使所召神祇的部屬，不能達成興齋建瞧的目的。從「存想」到「變

神」是相當細微的功夫，道士平日若無修為，恐怕建齋設酵、只是演練科儀而

已。

45 同前泣， p950c 0 

46 宋. ；志繫揍 ，明﹒蓮池重言丁，《法界聖尺， 7_位陸勝會修齋儀軌》（《續》 129 冊） , p538 下。

47 唐﹒司馬承禎’〈天隱子〉（《道藏〉第 36 冊） , p737 。

的唐﹒李延壽撰’〈南史﹒沈約傳》’ p14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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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密教召請諸佛菩薩時也觀想自身為所召諸佛菩薩的具體化身（本

尊），與道教奉請諸神的變神有極高的相似性，但不意味兩者是誰模仿誰。呂

大吉〈宗教學通論〉指出：「各種巫術儀式基本上都有某種降神儀式，神靈附

體之後則對人的請求作出回答，比如應人之請作種種驅邪伏魔的法術動作。」

49那麼密教召請時變為本尊之法，可能是印度原始宗教降神儀式的轉化﹔道

教從存想以達變神之法，則是源自中國本土初民信仰的降神儀式。二者各自

有其源頭，相似的召請神祇之法，是兩個異文化的共通現象。其次，兩者本

質上的差異是不容忽視的，密教召請時觀於空性之理體，了達一切作為皆是

緣起，即所召諸佛菩薩亦是從空性而變化顯現﹔道教奉請時則是從氣而出，

以氣領神，召請自己的元神以達成變神。二者都已從原始宗教提昇至高階宗

教，賦予原始宗教降神儀式新的意義。

「水陸法會」不僅有奉請儀式，最後還有遣送的儀式﹔這儀式也從道教

經由密教轉到懺悔儀軌，完整一個迎送的歷程。

（二）符諒蝶文的運用

道教既模仿人間朝廷官府制度定位神祇，那麼人與神之間、神與神之間、

人與鬼之間溝通則同樣模仿人間官府之間的文書往來。宋朝呂元素《道門定

制﹒序》中說：「道門齋瞧簡贖之設，古者只符蒙朱章而己，其他表狀文移之

屬，皆後世以人間禮兼考核經教而增益者。」 50說明道教仿人間各種制度設

施人神之間來往文書的事實，及其愈來愈繁複的狀況。其所用的通關文書包

括：符、篠、疏、蝶等等﹔其中符的運用最為廣泛，作為人與鬼神溝通的信

物，為道教法術特色之一。

關於齋懺有這些道教儀式存在，究竟該如何處理，可以參考蓮池的作為。

蓮池曾作（道場放赦〉一文指斥「告赦」儀式的錯謬：

僧奉佛，．．．．．．而亦效彼道流，作為赦書，此大可笑！ 今僧莫覺其

49 呂大吉，《宗教學通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帥，一版二刷） , p301 。

”宋﹒呂元素 ，《道門定制﹒序》（〈道藏〉第 53 冊） , p3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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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齋家亦莫覺其非，何也？無已。則有一焉，奏請於天，乞其

頒赦，九與否唯天主之而已﹔若佛，則惡悲普覆，猶如虛空，無

一眾生不度，而悉以赦為也。 51

清楚點出道教所謂「放赦」本有偽傳聖旨之嫌。佛則居常寂光淨土，有何國

土、城旦、臣民等可論，竟然仿效道教而作赦書，實在可笑。佛本慈悲，不

捨任一眾生，所以也就沒有所謂「赦」的問題。顯然蓮池相當反對道場中設

有「赦書」’極力駁斥佛教儀軌中有此道教儀式之非。蓮池雖駁斥其非，但修

訂「水陸法會」時不得不妥協於民俗風土，並沒有刪除「告赦」儀式，可是

也不願強調這儀式的重要性，以助長謬俗，因此整個儀式僅僅在（行下堂召

請佛事〉下以小字註明：「本臼早告赦，晚召請。告赦須用五吏，勿見明相。」

52既沒獨立成一行法，甚至相關儀文也從缺。今〈會本〉「告赦」有儀式、儀

文，是儀潤所作。就此可知蓮池對「告赦」的不以為然，以及莫可奈何。經

比對《蓮池本〉、《會本〉差異可以觀察蓮池有兩部分較為簡略，一則為大眾

熟悉的儀式，一則為蓮池深不以為然的儀式，都以簡筆帶過。後者，如：「告

赦」、「收疏」、「送聖」（有化紙儀式）等。對一治襲已久的習俗，即使本非佛

法，大刀闊斧改革畢竟不易﹔禮儀既有從俗轉化的一面，蓮池只好存而不廢。

對其他道教常用的符籐書蝶等出現在「水陸法會」中，蓮池也只能採取同樣

的態度對應。

「符」在道教成立之前，即是作為憑藉的信物，《周禮﹒地關〉：「門關用

符節。」 53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 54無

論「符」所用材質為何，皆是指人與人用以徵信之物。但兩漢識緯及星辰信

仰流行後則轉變為其有法術的「符」。 55 《漢書〉：「（元始五年十二月）是月，

51 明﹒蓮池，《竹窗隨筆﹒道場告赦〉（〈中華藏〉第二輯， 129 冊） ' p54577 54578 。

52 宋﹒志學揍 ，明﹒蓮池重言丁，《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續》， 129 冊） 'p559 。

53 ＜周禮﹒地關》’ p299 。

54 ；莫﹒司馬遷 ，《史記﹒高祖本紀》’ p384 。

55 莊宏誼，〈明代道教正一派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5.06)'

p128 - 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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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揮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波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

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 56後來劉秀也假借符命，即帝位，

光復漢室。〈後漢書》記其事：「行至郁，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疆華自關

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闢野，四七之際火為主。』J

57王莽、劉秀利用符命稱帝，增添「符」天命神令的內涵，成為道教法術「符」

的先河。漢魏兩晉以降道教充分運用「符」在各方面的。〈三國志﹒魏書－張

魯傳》說明太平道以符治病：「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

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答﹔其或不愈，則為不

信道。 J 58 《太平經〉卷一百十四有：「大神言：「須書有符，自相見也！不

憂不得天壽也。』」 59又說：「是生神之願，輒有符傳，以為信行。 J 60 《太平

經〉卷一百零九有：「犯四大凶貢非其人也，乃使帝王愁苦，治雲亂。凡害氣

動起，不可禁止，前後不理，更相承負，天地大怒，群神戰關，六方不喜，

八遠乖錯，終古不理，天上名是為曰：「減年短命之符r 」 61 《太平經〉所

說的符，為人神之間的信物，即是道教「符」的意義﹔〈雲笈七籤》卷四十五

則有：「符者，三光之靈文，天真之信也。」 62之說，道教「符」的象徵意義、

功用，隨其發展日益複雜。

一般顯教經典不論「符」的運用，甚至〈增壹阿含經〉勸說老、病、死、

無常來時，不可以：「言語、咒術、藥草、符書，所可除去。」 63叉，《寂志

果經〉言：「無智之事，自以為智﹔←問行符咒，如是之像，邪見之業。」 64

將符咒之事斥為邪業之說﹔多部經典將符書與妖蠱幻化同視為賈禍之物，禁

止正信佛教徒從事。但，〈龍樹五明論〉、《阿而婆昀鬼神大將上佛陀羅尼經〉、

56 束﹔美﹒班固，《後漢書〉’ p4078 4079 。

57 宋漢﹒班固，《後漢書﹒光武帝紀〉’ p21 。

58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張魯傳》’ p264 。

59 〈太平經﹒ 天報信成吉夫〉（〈道藏〉第 41 冊） ' p408 ° 

60 《太平經﹒ 不用書言命不全訣》（〈道藏》第 41 冊） 'p411 。

61 《太平經﹒ 四吉四凶訣》（〈道藏〉第 41 冊） 'p362 。

62 《雲笈七籤 ﹒私、要訣法﹒序〉卷四十五（《道藏》第 37 冊） 'p583 。
63 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合經》（T02, no. 125) ' p638c 。

64 東晉﹒竺曇無蘭譯，〈寂志果經》（TOl, no.22) ' p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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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穢遊金剛禁百變法經》、〈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

等等密教經典則多論符書功用，並在經中有符書畫式，蕭登福以為此是受道

教影響而有，大抵可信。 65道教符書等法術固然有其黑色一面，但自太平道

符書本在治病源頭論起，亦有利益人的一面﹔因此密教吸收道教符書等法術，

加上本有陀羅尼，使之成為教化工具。乃因密教為佛教最晚熟的宗派，為迅

速取得傳教優勢，其傳輸有一特色一一大力融合本土民俗、禮儀、宗教﹔在

漢地、在西藏皆顯現此一特質。然，後來中土禁止民間密教傳播，此一特色

逐漸隱沒。但其融合本土這部分卻為顯教吸收，轉入日常行儀之中，顯教中

人或有行而不覺者。道教法術符、籐、疏、贖等用，雖常見於密教經典，罕

見於顯教經典，卻仍存於顯教法會之中，此為密教會大量吸收本土道教儀式

入其儀軌，且密教會盛極一時進而影響顯教儀式所致。

「水陸法會」整合之前各種齋，懺儀軌而成，〈冥道供》、《念誦儀》中已有

的道教儀式也收納進來，但非直取，而是經由密教消化過後才入儀軌之中。

上述〈龍樹五明論〉等密教經典已在符書之上加持陀羅尼，則一切符書相應

於空性從諸佛種子字而發，已轉化為其有諸佛菩薩誓願力媒介，然後用此符

書可以消除災厄、安定生命財產等﹔此觀念與作法成為密教度化眾生的利器，

後起密教儀軌自然治用。「水陸法會」在（發符〉時有請書、符蝶、證盟疏，

（告赦〉時有赦疏、赦碟，〈燒圓滿香〉時有判文、疏文等，以及請求代為送

文書以紙紮成的持符使者、持赦使者、判官也各個請佛菩薩陀羅尼加持，然

後行持迎、判、送等法。其採用道教的符書等是在前述基礎下，而非全然照

章搬演﹔因此，其所用雖為一般民眾所熟悉的「符」、「臉」等道教常行文書

及方式，但意義已大不同於道教。

（三）紙罵、紙船、紙錢的焚燒

〈水陸法會〉焚燒紙錢、紙，馬、紙船儀式顯然治自道教。祭紀中焚燒紙

錢的習俗，在中國起源相當早。《周禮﹒秋官〉提及：「旅于上帝 ，則共其金

65 蕭登福，《道教與佛教﹒道教信仰、習俗、方術對佛經的影響》’ p49 -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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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66但非純金「金版」，而是仿製金版，上均塗有一層象徵黃金的黃色物，

如現今紙錢錫紙上再塗一層金箔以象徵全紙為黃金的「金紙」。 1972 年軟侯

利蒼夫人墓中挖掘大量黏土紙幣，包括四十四箱成串的「半兩」仿幣，一箱

刻有「部稱」的「金版」仿製品，據墓中名為「遺策」竹簡所載，兩種仿製

品均稱「土金」 ’顯然有其宗教意義 。 的紙錢是這種黏土仿製金錢獻祭觀念的

延伸。據六朝道教文獻，已有大量金錢獻祭，如祭北斗需一萬二千錢，祭生

氣要二萬四千錢，其獻祭金錢應是仿製品 。 唐人李賀詩（ 790～816) ＜ 神弦〉

詩有：「紙錢憲章鳴颱風」、「送神萬騎還青山」二句，的一是紙錢焚燒、 一為

紙紮神、馬﹔王建 〈寒食〉：「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一作哀哀）哪得到黃

泉？」 69等描述民間燒紙錢習俗。杜光廷（ 850～933 ）《太上靈寶玉匿盟大齋

言功儀》 、 《道教靈驗記〉 載有葬禮中焚燒紙錢、紙馬及奏章的儀式，並說焚

燒紙錢把北斗可以解厄消災﹔ 《道法會元〉 中提及錢莊「寶鈔」的紙錢與仙經、

錢、馬、金、銀、衣、帽、帶、鞋等物一起焚祭﹔《道門定制〉有黃紙、神馬、

和本命錢的記載 。 這些道教經典都紀錄紙錢等在其宗教祭爾巴儀式上的重要

性，紙錢等物的焚燒與道教祭紀的發展關係密切。

佛教本無以紙錢通鬼神之說，查 《大正藏》（以下簡稱《大〉）中用紙錢

唯有唐一行所撰 《七曜星辰別行法扒在 《大》 21 冊）中反覆陳述何時用多

少紙錢、供多少酒肉，可以對治什麼鬼神的行法，大別於其他佛教經典 。 另

外， 《冥王供〉 中單次提及：「隨人應設供物，胡麻油、五穀、紙錢、幣、吊、

香藥等用之。」 70而已 。 有關《七曜星辰別行法〉作法爭議性相當大，〈大〉

於《七曜星辰別行法》後收有《八家祕錄》相關說明，表示歷代皆有佛門中

人，疑其為道教之作，校對者快道林常仍就密教立場以為確實是密教法門，

然不可對未受灌頂者言 。 但從 《大》 電子佛典反覆以「紙錢」及其異稱：「紙

綻」、「紙鎳」、「紙幣」檢索，只此一經有燒紙錢以通鬼神之法﹔叉紙馬、紙

66 《周禮﹒ 秋官》’ p541 。

67 供良，《馬王堆傳奇》（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9.10 ，初版二刷） ' P221 。

“ 《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8.12 ）第 6 冊， p4434 。
69 《全唐詩〉第 5 冊， p3374 。

70 詹﹒不笠 ，《焰羅玉供行法次第） (T21, no.1290) • p374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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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錢操（紙紮靈位）之焚祭也不見於《大〉之中，若必說此是佛教本有行

法，恐有不妥！但引會性（ 1928~ ）於《大藏會閱〉對《佛說北斗七星延

命經》所言，說明自己立場：

如《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大藏第二十一冊），佛真曾說此經乎？

頗疑。若云：「一切法皆是佛法」’則此等「法」亦在「一切」之

內，不妨說「是」耳。筆者不曾學密，只好依《知津〉（《閱藏知

津》）云：「此道失傳久矣！典籍僅存，何容惜議？僅列題目」可

矣。 71

密教擅長延用本土宗教儀式，此燒紙錢以通鬼神之法既是道教常行之法，應

是一行撰述《七曜星辰別行法〉龔自道教科儀，重新注入密教精神完成其儀

軌。

〈冥王供〉既用紙錢為供，後續「水陸法會」不敢從簡，亦採道教焚燒

紙錢之法﹔至於焚燒紙馬、紙船等在何時加入，缺乏可徵文獻，難以判定。

蓮池對於水陸有焚燒紙，馬、紙船、紙錢等儀式存廢不曾討論，但於（水陸道

場議〉文中提出送聖化紙恐傷害蟲蟻，大違水陸普度精神，期望減少水陸建

會，並在冬季舉行的要求。蓮池沒有斷然刪除此道教之儀，足見焚燒紙錢等

俗，由來已久，入人之深，蓮池不驟然改易，以免一般信泉無法接受。以蓮

池修持精嚴，敢於批判、矯正佛教本身缺失來看，蓮池保留此可能傷害蟲蟻

的焚燒紙錢等儀式，必是深思熟慮之後的決定，其調和三家、包納民俗之用

心隱約可知。

五、結論

站在客觀研究立場，中國佛教早期與道教含混不清的事實是不容辯駁

71 會性，〈大藏會閱》第三冊（台北：天華出版社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79)' p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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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後漢書﹒楚王英傳〉記楚王英的佛老共肥，明帝褒獎：「楚王誦黃老

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絮齋三月，與神為誓。」 72叉，《後漢書﹒襄楷傳〉

附襄楷上書，書言：「叉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

生惡殺，省欲去奢。」 73袁宏《漢記〉亦說：「浮屠，佛也。．．．．．．其教．．．．．．專

務清淨．．．．．．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 74在在說明佛教初入中國，佛道不分的

現狀。佛教自身於曇柯迦羅魏嘉平中（ 249～253 ）來至洛陽的景況是：「于時

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眾僧末稟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復齋懺

事法祠肥。迦羅既至，大行佛法。」 75亦說明佛教僧人佛俗不別的事實。兩

晉後，特別是宋齊之間，佛教勢力發展逐漸佔上風，於是儒道二家站在捍衛

本土立場引起論戰，論語之文交輝﹔直至宋元後三家漸趨融合，共為中國文

化三大主流，鼎立之勢遂成。這段從是山水到非山水又復是山水的日子長達

千餘年。千餘年間佛教從外來成為本士，知識分子在歷史現場各以超乎時代

角度詮釋自他文化，進而消納、反躬內省，從而深化彼此內涵﹔知識份子始

終引領時代。然而真正落實或強迫融合的則是庶民大眾﹔中國庶民崇尚、模

仿知識分子的性格居間發揮強力融合的功用，庶民大眾見知識分子尊儒、見

知識分子崇佛、見知識分子奉道﹔也隨之尊儒、崇佛、奉道。對他們而言玄

天上帝是神、孔夫子是神、觀世音菩薩也是神，同等供奉、同等恭敬。

從佛教自身而言，這種模糊界線，共存於世的改變是必要的﹔迅速融入

本土，方利於佛教傳播。「契經」與「契機」本是佛法傳播的基本規約﹔契經

而不契機，則無法傳播﹔契機而不契經，則不成為佛法。在中國契經叉契機

的佛教是通過三家交鋒後的漢化佛教。漢化佛教，在義學發展上以天臺為代

表，在生活調適上以禪為導師，在信仰上以淨土為最後歸趣，在儀式上以密

教最豐富，在宗教活動上則以齋，懺最流行﹔漢化佛教的種種風貌，生動自然

地貼近中國各個階層的生活。

通過上述幾點推求「水陸法會」延用道教儀式，發覺其儀式多半經過密

72 漢﹒班固， 〈後漢書﹒楚王英傳〉’ p1428 。

73 漢﹒班固， 《後漢書﹒襄楷傳》’ p1082 。

74 同言主 72' p1429 。

75 梁﹒慧哎， 《高僧傳》（TSO, no.2059) • p324c - 325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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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重新消化、詮釋。由此可見出密教在傳輸過程，極力融合本土的特色不僅

在西藏，即使在漠地亦如此，只是漢地顯教興盛，逐漸淘汰部分鄙俗的民間

信仰，而擷取深刻文化意涵，密教則在儀式上大量援用本土的禮儀，然後以

佛教緣起性空之理詮釋所用儀式﹔那麼，儘管密教與道教在儀式上有相似之

處，其基本精神仍舊是相異的，密教擅長引各種事象融入其儀軌中，重新詮

釋其事相所表達的意涵，「水陸法會」所用道教儀式也應從這個角度觀察。既

然理體不可言說，藉由事相表詮理體是宗教傳輸必要的手段，而密教則是筒

中高手。密教在各地吸取各地原有的神祇’通過所謂降服的歷程，讓原本信

服其神的信徒，接受新信仰，因為新信仰不必完全拋棄原有的信仰、神祇，

甚至是原有信仰的提昇’減少其傳教的阻礙，而與本土密切結合。顯示密教

擅長從儀式上融入本土，結合本士，然後以佛教空性之理詮釋所用一切外相﹔

佛教本土化，密教居功厥偉。

從宋徽宗時水陸引發佛道之爭，到蓮池「水陸法會」保留道教儀式，觀

察歷史：就政治關係看佛道二教始終站在敵對的立場﹔從經典、儀軌論，佛

道兩教則是立於彼此觀摩、學習的位置而成就彼此。道教教團、教學受佛教

傳入刺激而完成，道教經典擷取佛教經典名相、義理而完備教理﹔ 76佛教則

是通過延用道教禮儀而融入民間， 77成為民間最大的宗教。明清以後一般民

眾對二教已無界線，同等供奉二教神祇， 78佛教亦真正成為本土的宗教，深

刻地滲入了中國人的血肉，甚至已經獲得大地性，成為中國人精神的食糧。 79

卿希泰曾指出：「從中華傳統文化的整個發展歷史來看，三教之間的相互對

抗、相互鬥爭是表面的、次要的，而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則是實質的、主要

的。」 80一語道破儒釋道三家在中國發展的正負實況。

「水陸法會」正是通過三家長期論靜，而後佛教採取融合策略下的宗教

76 〔日〕錄田茂雄，闖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卷， p32 - 38 。

77 聖凱：〈中國漢傳佛教禮儀〉 ’ p4 。

78 同吉主 76' p38 一 44 。

79 〔日〕鍊田茂雄，關世謙譯，《中國佛教史》’（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8.09)

p4 。

80 卿希泰，〈 道教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現代價值〉收在《道教與文化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 〉 ’（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2001.02) ' p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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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三家神祇（從眾俗稱〉在法界平等大前提下共與法會、同受供養。換

言之，水陸所以成為最大型佛教法會，須從其具有大地性瞭解一一水陸是完

全漢化的佛教懺悔儀式、普度法門。然則，三家固然鼎立並融合，本質上的

差異卻始終存在：儒家的世間性格，佛教的出世主張，道教的神仙基調，是

不容混淆的。「水陸法會」既是「f弗教」的懺悔儀軌、普度法門，其出世精神

是整個儀式的根基，如果忘失「出世」的意義，則其不成為佛教！僅僅只是

民間信仰而己，一切作為但淪為人天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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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oist Amalgamation of Buddhist 

“Shui-lu Ceremony" 

Hung Jin-Chun 

Abstract 

To China, Buddhism once was an exotic religion, has been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 native one through coadapted amalgamation with time. Divert features of Chinese 

religions can be found in it: Tien Tai typify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s, Zen 

instructing life adjustments, pure land as the aimed religious termination, Esoteric 

Buddhism with the richest ceremonies, and the Jhai-chan as the most popular relig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inely developed Shui-lu Ceremony in Buddhist Jhai-chan, 

temps to comprehend how Shui-lu Ceremony absorbs the religious characters of Taoism 

to turn into a native Buddhist Jhai-chan. 

This study includes five parts: One, introducing the historical origin, comprehension 

and the brief conceptions of organizing Shui-lu Ceremony. Two, through observ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historical controversies events rising within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Shui-lu Ceremony, try to find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Shui-lu Ceremony. Three, the 

meticulous searches for Shui-lu Ceremony adoptions and emplacements of Taoism Gods 

help realize Buddhist adaptable plans to amalgamate the two religions. Four, seeking for 

the adop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Taoist ceremonies in Shui-lu Ceremony is convenient 

to conceive how Buddhism became a native religion through transformed ceremonies. 

Five, by studying Shui-lu Ceremony adoptions of Taoism,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L巳cturer, Department of General Studies, National Taichung Nursing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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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es the meanings as well as the essences of a native Buddhism. 

Keywords: Shui-lu Ceremony Shui-lu Ceremony procedures Jhai-chan, 

cultural amalgamation of Buddhism and Taoism Taoist 

cerem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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